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 2024 年

度项目申报指引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简称“专项”）作为科

技计划管理改革“试验田”，由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简称“中心”）

作为承接专项具体管理的机构，创新科技攻关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加

速培育颠覆技术创新，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根据本专项相关部署，现发

布 2024 年度项目申报指引。

一、总体目标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找方向、找

问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找方法、找答案，开放式选拔、体系化培育战略

价值突出、技术突破显著的颠覆性技术，对主流技术进行跨越式革新或对

“无人区”进行开创性探索，抢先机、开赛道、占高地，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项目要求与布局

专项定位于探索型、培育型专项，不设项目或课题指南。

（一）基本要求

1.场景强。应用场景为经济社会中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或有潜力成为

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的前瞻性场景，主要技术功能对场景技术体系具有关

键支撑或方向引领作用。

2.需求刚。拟服务的需求具有较大现实或潜在规模，且已有技术不能

很好满足场景当前或未来发展的某些重要要求或基本处于空白，即存在重

要需求痛点。



3.路线特。属于理论突破的重要前沿技术或深度交叉新技术，解决需

求痛点潜力显著优于已有技术或瓦解已有技术核心优势潜力巨大，并具有

极高的反颠覆门槛。

4.产权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独占性强，得到广泛而充分保护，

具有抢占先机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领先性竞争优势的可能。

（二）项目布局

1.重点领域。专项围绕集成电路与微纳系统、人工智能与信息系统、

科学仪器与新型实验系统、生命健康、能源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运载

系统等重要领域，选拔和培育各类颠覆性技术，并聚焦若干战略赛道、高

地进行集中布局，打造点线面体技术体系。

2.梯度布局。专项采取育种、育苗、育材梯度布局项目。早期“育种”

技术即基础研究初步完成，需在小试规模探索技术实现条件的项目。中期

“育苗”技术即需进行中试放大和工程化研发的项目。近期“育材”技术

即需结合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技术优化的项目。

每个项目每期一般不超过 2 年。

三、申报资格要求

1.申报单位条件。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

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以下简称内地单位），或由内地与香

港、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确定的港澳科研单位，应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诚信状况良好，无在

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

录。



2.项目负责人条件。项目负责人无学历、职称、年龄限制，但应具有

与项目任务要求相匹配的能力与精力。项目负责人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

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

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项目负责人。港澳地区申报人员应爱国爱港、爱

国爱澳。

3.限项要求。项目及课题负责人在其他国家科技计划达到限项数量后

仍可承担本专项项目，但同时承担本专项项目一般不超过一项。

四、申报与管理流程

中心组建颠覆性技术创新网络，采取开放发现、常态选拔、及时立项、

动态优化、滚动支持等机制实施专项。

1.申报渠道。中心与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上海颠覆性技术创新

中心等网络核心多触角、多渠道发现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1）主动发掘。中心及网络核心的项目专员从文献分析、其他重点专

项及科技计划重大创新项目、重大科技进展榜单、学术会议、成果报道信

息等途径主动寻找有颠覆性潜力项目，对接项目团队申报。

（2）公开征集。中心及网络核心常态化公开征集项目建议，项目团队

自由申报。

（3）大赛选拔。中心及网络核心通过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和其他

高水平大赛选拔有潜力项目，并对接项目团队申报。

（4）节点推荐。顶尖科学家、知名风险投资基金及其他优秀项目组织

单位等网络节点，向中心及网络核心推荐优质项目，中心及网络核心对接

项目团队申报。



（5）部门推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科技厅（委、局），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等科技管理部门，

向中心及网络核心推荐优质项目，中心及网络核心对接项目团队申报。

2.项目申报与遴选。专项采取“线下辅导+正式申报”的方式。“线下

辅导”即项目单位通过中心申报专属邮箱（dipa@jingjinji.cn）提交单

位基本信息、项目基本信息，中心进行初筛；通过初筛后团队提交项目建

议书，中心开展论证、查重、专业化咨询，并帮助项目团队持续优化建议

书，综合评议后形成候选项目，建立候选项目库。“正式申报”即入库项

目在国科管系统提交正式项目申报材料。

3.项目立项。中心及网络核心与入库项目团队商议定制化支持方案，

对接地方、社会资源及时启动实施。中心结合国家战略部署、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对未来引领作用等因素，从入库项目中进一步遴选专项立项项目，

一般每年上下半年各立项一批（重大项目随时立项）。中心下达立项通知，

组织立项项目承担单位通过国科管系统填报任务书，并在签署后按照节点

拨付项目经费。

4.过程管理。项目实行节点检查、动态优化“里程碑”式管理。中心

及网络核心安排项目专员深度参与项目执行，全面了解项目研究进展情

况，协调解决实施中问题，对接项目发展所需资源。在每一节点进行检查

和研讨，持续优化实施方案，对无法继续推进或战略价值降低项目及时终

止。

5.项目验收。项目执行期满后或提前完成任务时，中心根据确定的目

标和任务，采用直接验证、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估和测试、用户评价等方



式进行验收。对在转化及应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可简化验收程序。对

于能够证明确因技术探索性强，科研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

实现预期目标的项目，亦可通过验收。

6.滚动支持。对进展顺利、战略价值高的项目，中心可在完成本期任

务后给予滚动支持。对取得较大进展的重大项目，可提前启动滚动支持。

7.免责机制。建立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最大限度管控风险为主导

的免责机制。在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工作过程中，在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

国家政策等禁止性规定、没有谋取私利、勤勉尽责的前提下，如项目失败，

相关责任主体可予以免责。

五、联系方式

1.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升科技园北街 6 号院 9 号楼

联系人：金莎莎、李锋铭

邮 箱：dipa@jingjinji.cn

电 话：010-60976516/60976526

2.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中新知识城粤港澳大湾区纳米创新产业集聚区纳

米谷一期 2 号楼 3 楼

联系人：杨磊、刘玉峰

邮 箱：dipa.gz@jingjinji.cn

电 话：020-82099819

3.上海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 888 号上海科技绿洲 6 期 42 号楼 4 楼

联系人：张思琪、金安

邮 箱：dipa.sh@jingjinji.cn

电 话：021-52270905

4.监督办公室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升科技园北街 6 号院 9 号楼

联系人：蔡瑾

邮 箱：dipa.so@jingjinji.cn

电 话：010-60976586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2024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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